
 

 

The goals of FAPA are: (1)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o join the 

international community; (2) To promote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; (3)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self-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

of Taiwan; (4) To promote peace and security for Taiwan; and (5) To advanc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iwan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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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PA 呼籲美國國會加速推動「六項保證」法制化 

 

2026 年 2 月 16 日，美國總統川普表示，他近期曾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時談及對台軍售議題，

並稱「很快」將就此作出決定。此番言論再次引發外界對「六項保證」的高度關注。「六項保證」是

美國於 1982 年雷根政府時期提出，並長期遵循的對台政策方針，其核心內涵包括：美國不會就對台

軍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磋商的明確承諾。 

 

白宮隨後重申，美國基於《台灣關係法》與「六項保證」的對台政策維持不變，且華盛頓將持續與

台灣海峽兩岸保持往來。 

 

台灣人公共事務會（FAPA）總會會長林素梅博士表示：「『六六項保證 與《台灣關係法》共同構成美

台關係的基石。四十多年來，歷經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，美國始終恪守六六項保證 ，並維持不就對

台軍售與北京進行磋商的承諾。任何偏離此項既定政策的行為，都將削弱對中國的嚇阻力，並損害

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公信力。」 

 

林會長補充指出：「美國絕不應該讓北京影響其對台灣防衛需求的決策。美國長期以來已透過各項國

會立法與行政部門聲明，多次重申六六項保證 ，其中包括 2016 年在 FAPA 積極倡議下通過的歷史

性國會共同決議案。現在，正是透過跨黨派、參眾兩院的《對台六項保證法案》，正式將這些承諾法

制化的時刻。此舉將強化嚇阻力，並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，確保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穩定、可信，且

不容妥協與談判。」 

 

為推動《對台六項保證法案》，FAPA 已多次發起全美草根請願行動，包括動員會員與支持者向美國

參眾兩院發出超過 2,400 封請願信。眾議院版本由眾議員克利什納穆希（Raja Krishnamoorthi, D-IL）

與金映玉（Young Kim, R-CA）領銜提出，並在跨黨派共同提案人的支持下，於 2025 年 9 月順利通

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——該時間點正值 FAPA 指標性的「全國倡議大會」結束後一天。該次大會匯

集來自全美 16 個州、24 個分會的 112 位會員，拜訪超過 130 個國會辦公室，積極推動該法案通過。

參議院對應版本則於同年 11 月由參議員匡希恆（John Curtis, R-UT）與默克利（Jeff Merkley, D-OR）

共同提出。 

 

林會長最後表示：「我們敦促美國國會儘速通過《對台六項保證法案》。在北京持續強化對台軍事脅

迫與灰色地帶行動之際，通過此法案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明確的嚇阻訊號，並向台灣等民主夥

伴提供關鍵保證，即美國的承諾依然堅定、可信且具備跨黨派共識，而這也與美國長期一貫的對台

政策完全一致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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